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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B-                      

债权转让协议 

（方案 B） 

  

债权转让方（以下简称：甲方）：                             

身份证号：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债权受让方（以下简称：乙方）：施俊                        

身份证号：310109198006072016           

联系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 2911号中关村科技大厦 802室 

联系电话：18616337555 

 

服务方（以下简称：丙方）：上海畅贷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鉴于： 

1、 甲方于 20   年   月   日通过丙方设立的“畅贷网”之服务，将人民币                  元出借

给               （以下称“债务人”）并对借款期限及利息等做了约定。 

2、 债务人未按约定履行到期债务，甲方对债务人拥有借款本金人民币                  元及利息等

债权。 

3、 乙方自愿受让甲方对债务人的上述债权。 

甲、乙、丙三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依据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就上述债权转让

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以资共同遵守。 

 

一、 转让标的 

1.1 乙方以现金支付对价人民币（大写）                      元（小写：             元）受

让甲方对债务人的上述债权。 



债权转让协议（方案 B-第 2版） 

第 2 页 共 2 页 

1.2 乙方向甲方支付对价的付款截止日为 2016年 2月 28日。 

1.3 在付款截止日前，乙方向甲方支付完毕所有对价的，甲方不再享有对债务人的债权；乙方通过本

次债权受让即日起成为债务人的新债权人，有权以债权人的身份对债务人享有债权。 

二、 甲方承诺和保证 

2.1 甲方转让上述债权的意思表示真实，并有权实施上述债权的转让。 

2.2 甲方转让的上述债权系合法、有效的债权。 

2.3 甲方转让的上述债权从未转让给任何第三方。 

2.4 甲方应向乙方移交与转让上述债权有关的所有证明文件及资料的原件。 

2.5 甲方因本协议约定的债权转让行为而获得现金对价后，不再对债务人、丙方及丙方的关联方（包

括但不限于法人代表、股东、高级管理人员等）主张任何权利。 

2.6 本协议生效后，甲方不得再向债务人主张债务偿还，并应将债权已转让的事实告知或委托丙方告

知债务人，以便债务人直接向乙方进行偿还。债务人向甲方偿还债务的，甲方应将偿还款交付给

乙方。 

三、 乙方承诺和保证 

3.1 乙方承诺在 2016 年 2月 28日前以现金方式支付所有应付对价。 

3.2 如逾期支付，每逾期一日乙方应支付滞纳金给甲方，滞纳金按照每日 0.015%（单利）比例计算。 

3.3 如逾期超过 60个日历日，乙方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如对甲方造成实际损失的，乙方应按照实际损

失赔偿。 

四、 争议管辖 

4.1 本协议履行中如有争议，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向丙方所在地上海市黄浦区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五、 其他 

5.1 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签字和盖章后生效。 

5.2 本协议一式三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 

 

【以下为签署页，无正文。】 

 

甲方(签字)：                             丙方：上海畅贷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盖章） 

 

乙方(签字)：    

 

签订日期：2015年   月   日 


